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主要类型 

 

一、“非法推荐股票、基金、期货” 

“非法推荐基金”是指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向投资者或客户等服务对象提供公募基

金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产品的投资建议，并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

益的业务活动。“非法推荐股票期货”是指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向投资者或客户提

供证券期货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非法推

荐股票、基金、期货”行为模式主要包括： 

1. 网络直播、短视频推荐股票基金期货。主要指创建或利用互联网平台开设直

播室或发布短视频，以“主播”“播主”“博主”“圈主”等名义直接或间接

推荐股票基金期货。 

2. 微博、微信推荐股票基金期货。主要指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以

“股神”“大 V”“老师”等名义直接或间接推荐股票基金期货。 

3. 软件推荐股票基金期货。主要指通过销售或提供推荐股票基金期货软件，提

供股票、基金、期货品种的投资分析意见、选择建议、买卖时机建议，预测

价格走势等。 

4. 培训推荐股票基金期货。主要指通过推销“理财”“投资者教育”“财商教育”

“炒股”“买基”等课程，举办投资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直接或间

接推荐股票基金期货。 

根据《基金法》有关规定，“非法推荐基金（公募）”行为涉嫌擅自从事基金服务

业务。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非法推荐股票”行为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即将实施的《期货和衍生品法》）有关规定，“非



法推荐期货”行为涉嫌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二、非法推荐私募基金 

《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 3 条 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私募基金业

务活动，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名称中标明“私募基金”“私募基金 管理”“创业投

资”字样，并在经营范围中标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等体现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特点的

字样。 《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 6 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

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存在下

列行为： 

    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

方式，布告、传单、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博客和电子邮件等载体，向不特定对

象宣传推介，但是通过设置特定对象确定程序的官网、客户端等互联网媒介向合

格投资者进行宣传推介的情形除外。 

三、股市黑嘴 

    “股市黑嘴”是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影响股票价格或交易

量，甚至操纵市场等牟取非法利益的机构和个人。行为模式主要包括： 

1. 编造、传播证券虚假信息。主要指通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 

2. 蛊惑交易。主要指传播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 



3. 抢帽子交易。主要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

投资建议，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并进行

与其评价、预测、投资建议方向相反的证券交易。 

4. 利用信息优势操纵。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

内容、时点、节奏，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并进行相关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 

    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上述行为分别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

信息（行为模式 1），及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模式 2-4）等。 

四、场外配资 

    “场外配资”是指以高于投资者支付的保证金数倍的比例向其出借资金，组

织投资者在特定证券、期货账户上使用借用资金及保证金进行股票、期货交易，

并收取利息、费用或收益分成的活动。行为模式主要包括： 

1. 系统分仓模式。主要指配资中介机构利用账户分仓系统将证券、期货账户拆

分为若干虚拟交易子账户，并提供给投资者进行股票、期货配资交易。 

2. 出借账户模式。主要指配资中介机构将自有或控制的证券、期货账户提供给

投资者进行股票、期货配资交易。 

3. 虚盘配资模式。主要指配资中介机构利用虚拟股票、期货交易系统组织投资

者进行股票、期货配资交易，投资者的交易指令和资金并未实际进入证券、

期货交易市场。 

4. 点买配资模式。主要指点买人（即资金需求方）提供股票、期货交易策略，

投资人（即资金提供方）提供配资资金和证券、期货账户，双方经配资中介

机构撮合后进行股票、期货配资交易，并按约定分享投资收益。 



    根据《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即将实施的《期货和衍生品法》）

有关规定，从事“场外配资”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行为模式 1、2、4）。

从事虚盘配资则涉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行为模式 3）。 


